承接漁船船員合議書

漁船           號(CT   -     )因作業需求將原漁船           號(CT   -     )之大陸船員            調至本船，經三方同意船員將繼續隨漁船從事漁撈作業，以上僱用適宜經各方合議同意，特此依據。


原船主：            印         新船主                印
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大陸船員：



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       
